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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届会议 

2025 年 7 月 21 日至 25 日，金斯敦 

临时议程** 项目 9 

根据《公约》第一五四条定期审查 

“区域”国际制度 

  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关于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五

四条对“区域”国际制度进行第二次定期审查的决定草案 

 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 

 回顾《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 第十一部分第一五四条规定： 

  从本公约生效时起，大会每五年应对本公约设立的“区域”的国际制

度的实际实施情况，进行一次全面和系统的审查。参照上述审查，大会可

按照本部分和与其有关的附件的规定和程序采取措施，或建议其他机构采

取措施，以导致对制度实施情况的改进， 

 1. 决定根据《公约》第一五四条，对“区域”国际制度的实际实施情况

进行一次全面和系统的审查； 

 2. 又决定这一审查应在审查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审查委员会由大会主

席和主席团成员及理事会主席组成，大会现任主席在审查结束前一直为审查委

员会成员，各区域组主席也可作为观察员参加审查委员会； 

 3. 还决定审查应由咨询人实施，咨询人由审查委员会根据秘书长依照海

管局既定采购程序编制的合格咨询人短名单任命； 

__________________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25 年 7 月 18 日重发。 

 ** ISBA/30/A/L.1/Rev.1。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833 卷，第 31363 号。 

https://docs.un.org/zh/ISBA/30/A/L.1/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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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决定审查委员会应在报告起草之前与咨询人会面并决定报告的范围；

委员会随后应监测工作进度并提交一份临时报告，包括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处、

法律和技术委员会及财务委员会的评论意见，供 2026 年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

审议； 

 5. 又决定审查委员会应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交最后报告，包括旨在

改进该制度运作的任何建议草案； 

 6. 还决定审查工作范围应为本决定附件所载工作范围； 

 7. 请秘书长向审查委员会提供必要且适当的行政和后勤支助，并至迟在

第三十二届会议召开前三个月向海管局所有成员国分发最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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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五四条对“区域”国际制度

进行第二次定期审查的工作范围 

1. 国际海底管理局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 和 1994 年《关于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3 设立的一个自主国际

组织。海管局是《公约》缔约国按照《公约》组织和控制“区域”内活动，特

别是管理“区域”资源的组织。 

2. 根据《公约》第一五四条，海管局大会须自《公约》生效之日起每五年对

《公约》设立的“区域”国际制度的实际实施情况进行一次全面和系统的审查。

根据第一五四条，大会有机会根据海管局的经验和海管局所处不断变化的环境，

采取或建议其他机构采取措施，促成改进该制度的运作。 

3. 这是自成立以来大会第二次打算根据《公约》第一五四条进行定期审查。

为了给此次审查提供依据，将依照下列工作范围编写一份全面报告。 

4. 报告应审查“区域”制度的总体执行情况以及海管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包括在制度的普遍适用方面与非成员国的关系，以及海管局及其机关是否有效

履行了《公约》和《1994 年协定》附件规定的职能。 

5. 特别是，在海管局主要机关和附属机构(大会、理事会、秘书处、法律和技

术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及企业部方面，报告应包括： 

 (a) 审查海管局成员出席海管局年度常会的代表级别和与会情况； 

 (b) 分析海管局在履行任务时与相关法律文书和框架以及相关多边机构在

执行“区域”制度方面的互动情况； 

 (c) 分析大会作为海管局最高机关与理事会协作，在制定一般性政策以及

行使《公约》第一六〇条第 2 款规定的其他权力和职能方面的业绩； 

 (d) 分析理事会作为海管局执行机关在制定由海管局执行的关于海管局权

限内任何问题或事项的具体政策以及行使《公约》第一六二条第 2款规定的其他

权力和职能方面的业绩； 

 (e) 审查秘书处的结构和《公约》第十一部分第四节 D 分节和《1994 年

协定》附件第 1 节第 5 段所述职能的履行情况； 

 (f) 审查涉及企业部的现有财务和行政安排，目的是在企业部独立于秘书

处之后评估其履行任务的准备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 

 2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833 卷，第 31363 号。 

 3 同上，第 1836 卷，第 3136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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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根据新的发展动向和需求，审查秘书处目前的人员配置需求和资源，

特别是技术和专业人员的分配情况，以确定目前的均衡组合能否最大限度地发

挥效率并有能力向勘探及最终开发所需的监管系统提供必要的行政和技术支持； 

 (h) 审查法律和技术委员会当前和预计的工作量，并确定有助于改进法技

委今后在执行“区域”制度方面的运作情况的措施，包括从履行与开发有关的

职责的角度； 

 (i) 审查财务委员会当前和预计的工作量，并确定有助于改进财委会今后

在执行“区域”制度方面的运作情况的措施； 

 (j) 审查经济规划委员会的设立和运作情况以及按照海管局循序渐进办法

启动开发活动所产生的其他影响。 

6. 报告以及由此产生的任何建议都将在审查委员会的监督下编写，审查委员

会由秘书长或其指定人员、大会主席、理事会主席以及其他区域组各一名代表

组成。 

 


